
吉交发 (2017) 325 号

关于印发吉安市交通运输局实施〈公共机构

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〉方案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，局机关各科、室:

根据市公节办《关于印发吉安市实施〈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

费统计制度〉方案的通知)) (吉公节办字 [2017] 8 号)要求，结

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编制了《吉安市交通运输局实施〈公共机构能

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〉方案)) 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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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安市交通运输局实施

〈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〉方案

一、职责分工

全局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工作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

下，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，由局公节办

组织实施。

(一)局公节办负责全局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工作。

包括制定统计实施方案，部署统计工作，开展统计培训，审核、

汇总统计数据，编制统计工作报告并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(二)各单位负责本部门公共机构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

作，制定本部门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实施方案，于 2017

年 11 月 10 日报送市局公节办备案。

二、统计报表的填报主体

(一)基础表

基层表包括《公共机构基本信息》、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

状况》、《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》和《公共机构采

暖能源资源消费情况))，由各单位填写上报。各单位的公共机构

统计数据由市局公节办汇总后，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(二)综合表

综合表包括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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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》、《公共机构数据中

心机房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汇总情况》和《公共机构采暖能源消费

统计汇总情况))，由市局公节办汇总报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三、统计数据填写、审核

各单位应指定专门统计人员(以下称"统计员" )负责能源

资源消耗数据的采集、报表的填写和报送。统计员应当具备与统

计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。

各单位主管公共节能工作的负责人应对本单位能源资源消

耗统计数据进行严格审核，确保上报的能源品种、计量单位、换

算方法等内容符合统计规定，确定无误后，加盖公章后报送。

市局公节办将对下属公共机构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定期检

查和抽查，每年抽查数量不少于 20%。定期检查和抽查结果作为

公共机构节能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报送周期与时限要求

各单位按月填写《公共机构基本信息》、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

消费状况》、《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状况))，按年填写

《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情况))，由市局公节办按月汇总填

写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级汇总情况》、《公共机构能源

资源消费统计分类汇总情况》、《公共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能源消费

统计汇总情况))，按年度汇总填写《公共机构采暖能源消费统计

汇总情况))，月汇总情况于次月 15 日前通过网络报送市管局;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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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汇总情况于次年 1 月底前通过网络报送市管局。

五、数据分析

各单位应结合本部门建筑面积、用能人数、用能设备运行等

情况，按季度对电、水、气、油、煤等能源资源消费状况进行分

析评价，并于下季度首月统一报送上季度分析报告纸质版。

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报告》主要内容应包括:

公共机构建筑面积、用能人数、主要用能设备变化情况、主要能

源资源消费指标的变化趋势、人均能源资源消费、单位建筑面积

能源资源消费、车辆能耗和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同比分析、教科文

卫体等同类公共机构比较分析、以及各项能源资源消费水平降低

(升高)原因分析、下一步拟采取的主要措施等。

六、数据通报与安全管理

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督促指导，确保及时报送能耗统计数

据。要建立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通报制度，每半年通报一

次，通报和公示应报市局审批;未经批准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

擅自公开和公布。国家安全等对保密有特殊要求的部门根据本制

度要求，自行组织本部门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工作，相关能源资

源消费信息在符合保密要求的情况下报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。

七、部分主要指标解释和补充规定

(一)用能人数

国家机关等公共机构的用能人数，指统计周期内在岗在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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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、长期聘(借)用的编外工作人员和工勤人员。

(二)建筑面积

1.公共机构建筑面积指办公区建筑面积，不含职工宿舍等。

2. 公共机构由对外收费服务的、出租(借)的建筑(能耗费

用在服务费包含或由承租、借方支付)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。

3. 公共机构正在维修改造且停止使用的建筑物，其建筑面积

不计入。

4. 合署办公的公共机构填报建筑面积的方式为:各驻楼单位

填写本单位办公直接使用的建筑面积，公共部分面积纳入大楼管

理单位填报。

(三)车辆及用油量

公务用车改革后各单位保留的车辆及车辆用油量由单位自

行填报。

(四)非独立派出机构的数据填报问题

非独立派出机构(站所)的统计数据采用两种方式填报:一

是非独立派出机构(站所)单独办公的，由上级主管单位统一收

集后上报;二是合署办公的非独立派出机构(站所)，建筑面积、

用能人数、能源资源消费情况等纳入大楼管理单位统一上报，编

制人数纳入上级主管部门统一上报。

(五)其他能源数据

公共机构有使用其他能源的，应将其他能源消费量参照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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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数折算成吨标煤再填入报表中。

(六)其他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

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的其他主要指标，各级公共机构

按照《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》中的主要指标解释及填

报说明进行统计填报。

吉安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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